
香港島候選名單：

張國鈞、郭偉強、葉劉淑儀、黃梓謙、劉嘉鴻、
何秀蘭、詹培忠、羅冠聰、沈志超、王維基、
徐子見、司馬文、許智峯、陳淑莊、鄭錦滿。

區議會（第二）候選名單：

李慧琼、周浩鼎、王國興、涂謹申、鄺俊宇、
關永業、梁耀忠、何啟明、陳琬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影
響選舉，反對派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繼
有人鼓吹堵塞投票站後，公民黨昨日宣
佈公開招募所謂「公民監票員」，在投
票日派員到不同票站「監察」投票及點
票過程。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
律師馬恩國指，若公民黨成員在沒有法
律授權的情況下，阻礙或干預市民投
票，選舉主任可命令公民黨成員離場，
否則視作票站內犯罪，最高刑罰監禁3
個月。

梁家傑聲稱防「揦鮓招」
公民黨公開招募所謂「監察投票代理
人」、「監察點票代理人」以及「公民
監票隊」。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在記
者會上聲稱，此行動是為避免今年選舉
投票日出現「揦鮓招」。
根據公民黨網頁稱，「監察投票代
理人」的「職責」為「於投票站內監

察整個投票過程進行及通報突發狀
況」，「監察點票代理人」則是在點
票期間在票站內監察和通報突發情
況，以上兩項均須符合年滿18歲之香
港居民，及接受公民黨約1小時至2小
時的培訓。
「公民監票隊」則須「於票站外發
現任何有可能影響選舉公正的可疑行
為，將資料傳至舉報熱線」，任何人
均可擔任。
大律師馬恩國在接受本報查詢時表

示，根據法律，票站監察權在選舉主
任，並不在個人。個人若未獲授權，不
能監察投票或點票過程。他補充，若公
民黨成員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去
阻礙或干預市民投票，選舉主任可根據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
例》第44、68A條，命令公民黨成員離
場，否則視作票站內犯罪，最高刑罰監
禁3個月。

訟黨招人阻投票？ 律師：或囚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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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慧琼關注婦女權益
籲政府公營機構增女性比例 分享十句話為姊妹加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婦女能

頂半邊天，但在香港，她們要承受的壓

力亦不少。一直關注婦女權益、正角逐

立法會港島區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

日發帖，表明她爭取女性權益的決心，

更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提高女性在政

府及公營機構內決策層的比例，鼓勵商

界提供具彈性就業環境等。正競逐俗稱

「超級區議會」的區議會（第二）連任

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也透過分享「給女

人的十句話」，為姊妹加油。兩位女主

席昨日更在柴灣警察宿舍外拉票時「喜

相逢」。

■公民黨準
備招募「監
票隊」。
劉國權 攝

《選委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
第44條可進入投票站或在投票站內停留的人

──除本規例另有規定外，任何人只可為投票而進入投票站。
──投票站主任為確保投票得以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可禁止某人
置身於投票站內。

第45條何種行為構成在投票站所犯的罪行

──任何人於投票日，在禁止拉票區、禁止逗留區、投票站或投票
站範圍內沒有遵從選舉主任或投票站主任作出的合法命令，或在禁
止拉票區、禁止逗留區、投票站或投票站範圍內行為不檢或違反第
40(16)或41(4)條，即屬犯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3個月。

第68A條何種行為構成在點票站所犯的罪行

──任何人於開始點票至點票完成為止，在並無選舉主任、投票站主任
或任何選管會成員的明示准許情況下，在任何點票站的任何點票區內拍
影片、拍照、錄音或錄影，即屬犯罪

──任何人在任何點票站或其鄰近範圍內行為不檢或沒有遵從選舉
主任或負責該點票站的任何點票區的選舉主任和投票站主任作出的
合法命令，即屬犯罪。

──任何人犯本條所訂的罪行，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3個月。

葉劉淑儀昨日透過其facebook個人專頁，發佈題
為《我哋一齊贏返女性權益》的文章。她指

出，很多已婚投入全職工作女性，需要兼顧傳統家庭
責任，承受了很大壓力。身為職業女性，她一向非常
關注在職婦女需要，因此提出爭取女性權益的四項建
議。
她首先建議，應提高女性在政府及公營機構內決策
層的比例。她舉例說，本屆政府現時管治班底中，只
有一名女性，較第一屆特區政府有7位女性司局長可
說是大倒退，而立法會女性議員比例也由上屆的18%
下降至15.7%。政府及公營機構的管理層，則仍由男
性主導。

促推家庭友善政策
葉太認為，提高女性於決策層的比例，不單可推動
性別平等，更能提升管治質素，因為有研究顯示，女
性領袖善於共識，促進黨派之間合作，減少對立，及

制訂更多推動經濟及家庭友善政策。因此，下屆特區
政府應增加女性官員數目，令政府高層的男女比例更
平均。
其次，她建議應為現代女性減壓，因為香港生活費
用高昂，為維持家計，很多已婚女性投身全職工作，
兼顧傳統家庭責任，而基層婦女面對託兒服務不足，
僱主未為餵哺母乳的母親提供足夠支援等，都令女士
們面對很大壓力。

勉商界增婦女保障
葉太還建議，應鼓勵商界提供具彈性就業環境，令
婦女在工作時亦可兼顧家庭崗位。同時透過修改連續
性合約規定，為有意投身勞工市場的基層婦女提供福
利保障。此外亦應增加社區託兒服務及增加母乳餵哺
設施，以減低婦女重返勞動市場的障礙及支援哺乳媽
媽。
她又指，香港女士需面對各種不公平現象，如社會

整體對女士的外表較有要求，不少女性在職場中受歧
視，如有男士對女同事的外表身形評頭品足等。她促
請政府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公眾對性別歧視的意識，
並應牽頭改變「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打破性別
定型。
最後，葉太提出，特區政府對香港家庭的支援不

足，令他們需聘用外傭照顧家中老幼，但不少家庭卻
面對外傭跳工、中介質素參差等困擾，卻求助無門。
她建議加強監管外傭中介，減少外傭跳工誘因，以及
訂立住宿家傭條例，盼有所改善。
李慧琼昨日也在facebook分享了一則「給女人的十

句話」的短片。
這十句話包括要學會十種東西，包括快樂、自我欣

賞、自己照顧自己、對痛苦說拜拜、淡看得失、善
良、寬容、高傲、堅強、珍惜在乎你的人。她並留言
說「各位姊妹，加油！」相信這些箴言，也是全港婦
女的心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強颱風「妮妲」
離港後，本港各區天氣依舊炎熱，但無阻周浩鼎
落區與市民會面。他昨日到大埔墟新街市對面空
地，聆聽市民意見，其間太陽猛烈，仍有不少市
民走上前與他握手，有網民看了該短片後稱「沒
去買餸，辛苦晒，加油」，看似錯過會面機會。
有網民則期望他能為大埔區帶來更多正能量。
周浩鼎個人專頁昨日發表短片，片內展示他
與競選團體成員，包括沙田區議員李世榮及荃灣
區議員林琳，在大埔區與市民交流。不少市民經
過均認得周浩鼎，並與他握手及談話。
網民周「瑶瑶」讚好並留言表示支持，「社

會要安定，全靠民建聯！」「May Chan」也表
示，「支持你，努力，加油，團隊精神，無堅不
摧」。有網民則留言表示，全家都會全力支持，
期望周浩鼎可以為大埔區帶來更多正能量。
其後，周浩鼎又到青衣，與民建聯新界西候
選人陳恒鑌在街站拉票，爭取市民支持。

■不少市民走上前與周浩鼎握手，期望他能為
大埔區帶來更多正能量。

■李慧琼在柴灣警察宿舍外拉票
巧遇葉太。 fb圖片

■葉劉淑儀發帖表明要「我哋一
齊贏返女性權益」。葉劉淑儀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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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發現有內地供港豬隻含有哮喘
藥，在等候覆檢期間，竟然有約40隻懷疑問
題豬流入了市面。雖然政府馬上公佈了零售
商名單，並採取行動銷毀問題豬肉，但事件
又令一些無辜豬肉零售商聲譽受損，也令市
民對檢疫制度產生疑問。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承認把關程序出錯，向公眾致歉，並
會考慮作出賠償。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
先，民生無小事，當局必須高度重視此次事
件，做好檢討機制、追究責任、合理賠償三
方面工作，認真考慮業界建議，全面檢討豬
肉供應機制，並舉一反三檢討外地輸港產品
的檢驗處理程序，務求從源頭上、機制上杜
絕類似事件重演。

問題豬肉能夠流入市面，政府有關部門
在處理程序上顯然存在漏洞。涉事豬隻上
周四運抵上水屠房後，漁護署人員晚上初
步檢驗已經發現豬隻尿液樣本有異，並即
時通報屠房和食環署。按照規定，在未有
最後化驗報告前，豬隻不能被屠宰，更不
可將豬肉運離屠房。但是，就在等候覆查
的幾個小時空擋期內，這批涉嫌問題豬竟
然就流出市面，進入了零售環節，對市民
健康構成了實質威脅。到底其中是人為錯
失，還是程序不夠周密，當局必須徹底進
行追查，對不理想的程序要立即予以整
改，增加保險機制，徹底堵塞漏洞。如果
事件涉及人為疏失，當局必須嚴肅處理，

對疏忽職守者進行必要處分，並了解背後
的深層次原因。只有搞清楚漏洞根源，才
能明確各相關人員的責任，加強上下環節
之間的溝通和制約，防止因為一個環節出
錯就導致整個監管體系失效。

另外，有零售商反映，食環署在事後公
佈了購入這批懷疑有問題豬隻的零售商名
單，令其商譽受到了一定的影響。香港豬
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表示，食環署公
佈的 27 家涉事零售商，約 3 至 4 成是「無
辜」，經濟損失事小、聲譽受損事大。客
觀而言，食環署第一時間向社會公佈零售
商名單，以提醒市民不要誤購，用意當然
是保護公眾安全。不過，雖然事出倉促，
當局也有責任慎重複核資料，以免無辜者
被「錯殺」。對於後續處理上的問題，當
局也該進行徹查，對有關零售商作出合理
賠償。

食品安全關係千家萬戶，既是民生問
題，也涉及政府形象，實不可有半點疏忽
大意。當局應該藉本次事件全面檢討豬肉
供應體制，包括考慮業界建議活豬先在屠
房擺放一晚以給予充足時間化驗的建議。
有關部門更要舉一反三，定期檢討外地輸
港食品的檢驗處理程序，加強溝通協調，
發現問題就要即時向供應源頭反映問題，
從根本上確保香港的食品安全和市民的身
體健康。

追本溯源 杜絕食安漏洞
已獲選舉主任確認參選資格的立法會候選人陳澤

滔，昨日在一個論壇上公然支持「港獨」，聲稱
「香港獨立其實是最合理選擇」。擁護基本法是立
法會候選人必須遵守的法律要求，有候選人公然在
競選期間鼓吹「港獨」，不但違反其參選時的法定
承諾，更可能觸犯「發假誓」的罪行，選舉主任及
特區政府應該嚴格依法辦事，認真審視「播獨」人
士是否具備參選立法會的資格，以正視聽，保證立
法會選舉不會淪為鼓吹、煽動「港獨」的平台。

立法會參選提名期結束之前，選舉主任依法裁決
個別鼓吹、推動「港獨」參選人提名無效，清晰傳
遞堅守立法會選舉的法律和政治底線的信息。隨着
提名期結束，已被選舉主任確認候選人資格者，是
否「過了海就是神仙」，可有恃無恐地鼓吹「港
獨」主張？選舉主任對公然宣揚「港獨」的候選人
是否無可奈何呢？

根據《立法會條例》42(B)項規定，選舉主任有權
決定，於選舉日期之前，候選人是否喪失候選人的
資格。在《立法會條例》下，立法會參選人在提名
期內提交的提名表格中，載有一項聲明，示明參選
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
參選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這是所有成功成
為立法會候選人所必須簽署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在競選期間支持「港獨」，不論是言論還是付諸行
動，都明顯違反了基本法和《立法會條例》，違反
了報名參選時簽署的聲明，選舉主任完全有權取消
有關人士繼續參選的資格。

立法會候選人在競選期間宣揚「港獨」，還有更

為嚴重的法律後果。既然該候選人已按《立法會條
例》第40條規定，表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
港特區，那倡議「港獨」，便等同「發假誓」、作
虛假聲明。《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
例》第103條規定，任何人在選舉文件中，作出虛
假陳述，或罔顧後果作出不正確陳述等，均屬犯
罪。有候選人在選舉論壇公然鼓吹「港獨」，選舉
主任應嚴肅處理，在取消有關人士候選人資格的同
時，報警並要求警方立案調查。

「港獨」搞亂香港，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之地，
所有港人都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依法遏止「港
獨」氾濫，依法拒絕「港獨」分子參選立法會，不
容利用競選活動「播獨」，選舉主任責無旁貸，更
是政府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選舉主任依法將個別
明目張膽主張「港獨」者拒於立法會選舉門外的行
動，得到主流民意的高度肯定和堅定支持。個別取
得參選資格的候選人，如果無視法律、不守承諾，
利用選舉「播獨」，選舉主任及特區政府絕不能坐
視不理、姑息縱容，否則，之前拒絕「港獨」分子
參選立法會的努力就會前功盡棄，依法保障選舉公
平公正的努力就會白費。

不容「港獨」分子把參選立法會變成宣揚、推動
「港獨」的過程，不留任何機會讓僥倖成為候選人、
又執迷不悟的「港獨」分子，利用選舉進行挑戰基本
法的不法行為，涉及大是大非問題，選舉主任必須果
斷出手，主動取證，依法取消其參選資格；政府有關
執法當局隨後應迅速跟進處理，對涉嫌觸犯「發假
誓」罪行者提出檢控，以收阻嚇之效。

候選人公然「播獨」 選舉主任須依法處理


